3.3 (2) 保存資料

2.1 服務單位所有資料紀錄須有清楚的管理系統，內容包

   括 : 資料更新時段、
        儲存時限、
        存放地點、
        資料保密形式、
        棄置方法。

2.2 服務單位如有資料須保密，需把資料上鎖，並將印有

   「保密」字樣貼在檔案上。
    2.3 服務單位如用軟件儲存資料，須有以下管理程序 :

· 如需把資料存在電腦硬件內，請以不同的資料夾儲存不同類型的資料。如用磁儲存資料，則請在磁碟面上清楚類別及檔案名稱。

· 所有存放的資料，須作紀錄，並清楚註明存放地點。
· 存放於電腦內有用的資料，需製備一份列印本，以作存檔。
· 資料如屬保密，擺放磁碟的地方須上鎖，並在磁碟上貼上「保密」字樣。或在電腦內設立密碼開啟功  能。

· 如儲存資料已超過所定時限，請清洗磁碟內或硬件內資料。

· 所有以電子儲存的資料，服務單位須備有一份災難性復原計劃。
標準(SQS)3

服務單位須讓市民閱讀其服務表現的定期統計資料和報告

匯報資料部份


服務單位應制定一匯報資料流程, 以向服務使用者及公眾人
士提供最新及最準確資料.


服務單位應確保所匯報的資料之準確性, 及有其他相關文件


以供參閱.


服務單位應制定匯報資料措施, 以公開服務資料予服務使用


者及公眾人士參閱.


所公開之資料需乎合標準17之私隱及保密政策.

匯報資料工作流程


服務單位應每月5號前完成上月之服務及活動資料統計


(C5,CIS), 及交由單位主管核對.


單位主管於每月10號前核對有關資料正確後, 並編定需


要向外匯報之資料, 及交由文員同事負責.


負責同事於15號前將有關資料刊登於壁佈板上, 及按時


刊載於服務單位之通訊上供參閱, 刊登時並填寫刊登日期.


單位主管須監察所刊登資料正確無誤及須即時更正.

匯報資料流程圖

服務及活動工作員呈交資料予文員(每月1號前)

│

文員將資料統計及交予單位主管(每月5號前)

│

單位主管編定可公開之統計資料(每月10號前)

│

文員將資料發佈(每月15號前)

匯報資料紀錄


服務單位月刊(按SQS1,月刊寄發予各會員及單位)


服務單位指定報告板


有關服務資料備閱

A. 資料銷毀

a〉 服務單位須制訂銷毀檔案程序，如一般服務資料應存不少於

三年:有關財務資料(如贊助款項、支出收費等)應儲存不少於

七年．

b〉 服務單位須確保在棄置所銷毀之檔案資料時，不會將資料 外洩。

B. 銷毀檔案程序

服務單位須按以下程序而銷毀檔案，程序包括:

1. 在財政年度結束時,應將資料文件整理一次。凡已時效及無

需保留之文件，應由主管檢視妥當後才安排專人銷毀(如有

需要存留之文件應提出曬晾後整理好放入儲物室, 以免潮濕

發霉或損壞)。

2. 為保障個人資料及服務單位之重要資料不會外洩, 建議可用

碎紙機將資料銷毀, 同時用黑色大膠袋或紙箱封口, 並安排

棄置在政府指定之廢物收集站。

C. 銷毀檔案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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